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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执行《山东省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耗

材目录（2025 年版）》的通知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，市直各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全省统一医用耗材目录，根据山东省医疗保障局

《关于印发〈山东省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耗材目录（2025

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5〕40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医

用耗材目录》）的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《医用耗材目录》适用于我市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生育保险的全体参保人员。目录所列

医用耗材，是指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注册或备案、可单独收

费，并具备国家医保局统一分类与代码的医用耗材。目录凡例（附

件 1）按目录规定要求执行。

二、《医用耗材目录》实行“准入法”管理，以国家医保局

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为基础，采用“三级分类+医保通用名”（10

位码）管理，内容具体由医用耗材分类代码、一级分类、二级分

类、三级分类、医保通用名、支付类别、备注（限定支付范围）

等信息构成，共计纳入医用耗材 733 项。“备注”信息，是指对

于栏内所标注的医用耗材，参保人员使用时必须符合规定的限定

情形，并具备相应的临床指征与诊断依据，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方

可按规定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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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目录内耗材实行甲乙类支付管理(附件 2)，甲类耗材统

一按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规定的比例支付，乙类耗材个人自

付比例设为职工医保 15%、居民医保 20%，剩余部分按基本医疗

保险和生育保险规定的比例支付。集采类耗材中选品以中选价为

支付限额按甲类支付，其它按乙类支付。本通知执行前已纳入我

市支付范围但未在省目录内的医用耗材设置过渡期至 2027年 12

月 31 日，过渡期内的耗材按乙类支付，过渡期结束后执行全省

统一目录。同时结合我市医保基金支撑能力和临床使用需求，设

定单品医用耗材费用支付限额为 16 万元，超出限额部分医保基

金不予支付。

四、医保经办机构应严格落实国家医保局医用耗材分类与代

码，及时做好《医用耗材目录》信息维护，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做

好对照映射，各定点医疗机构应按照国家耗材统一分类与代码上

传医保结算，确保目录平稳切换。

五、全市各级医保部门要将《医用耗材目录》执行情况纳入

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和绩效考核范围。依托智能监控系统和大

数据分析，建立健全医用耗材使用、结算全流程审核监管机制，

对发现的违法、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情形按规定严肃处理。

本通知自 2026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，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

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，期间如遇国家、省政策调整，从其规定。

执行中如遇重大问题，请及时向市医疗保障局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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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山东省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凡例

2.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险耗材目录（2025 年版）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

2026 年 3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